
ST/SGB/2005/5 

 

 

 

 

 

工作人员条例 
 

 

 

 

 

 

 

 

 

 

联合国 • 2005 年，纽约 





 

iii 
 

 

ST/SGB/2005/5 

2005 年 3 月 15 日 
 
 
 

  秘书长公报 

  工作人员条例 
 

 秘书长兹就大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定出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条例》颁布如下： 

 

  第 1 节 

《工作人员条例》的订正本 

1．1  大会在其第 57/310 号决议中核可《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一第 1 段案文

的修正案，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2  大会在其第 59/268 号决议核可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订正薪

金表及因而对《工作人员条例》的修正，从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3  本公报附上已作出上述修正的《工作人员条例》订正案文。 

 

第 2 节 

最后规定 

2．1  经订正的《工作人员条例》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2  本公报废止秘书长公报 ST/SGB/2003/5（2003 年 2 月 7 日）和

ST/SGB/2003/10（2003 年 8 月 11 日）。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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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 

与工作人员任职有关的条文 

第八条 

 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

不得加以限制。 

第九十七条 

 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及本组织所需之办事人员若干人。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

全理事会之推荐委派之。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第一百条 

 1. 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

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

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2. 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

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条 

 1. 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 

 2. 适当之办事人员应长期分配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并于必

要时,分配于联合国其他之机关。此项办事人员构成秘书处之一部。 

 3. 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

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

及。 

第一百零五条 

 1.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

免。 

 2. 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

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3. 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

目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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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条例》的先前修正案 

 大会 1952 年 2 月 2 日第 590(VI)号决议依照《宪章》第一百零一条制定了《联

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其后,大会在下列的决议和决定中对这些条例作了修

正:1953 年 12 月 9 日第 781(VIII)号和第 782(VIII)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4 日

第 882(IX)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7 日第 887(IX)号决议、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4(X)号决议、1957 年 2 月 27 日第 1095(XI)号决议、1957 年 12 月 14 日第

1225(XII)号和第1234(XII)号决议、1958年 12月 5日第1295(XIII)号决议、1961

年 11 月 28 日第 1658(XVI)号决议、1961 年 12 月 20 日第 1730(XVI)号决议、1963

年 12月 11日第 1929(XVIII)号决议、1965年 12月 13日第 2050(XX)号决议、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21(XX)号决议、1967 年 12 月 19 日第 2369(XXII)号决议、1968

年 12 月 21 日第 2481(XXIII)号和第 2485(XXIII)号决议、1970 年 12 月 17 日第

2742(XXV)号决议、1971 年 12 月 21 日第 2888(XXVI)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5 日

第 2990(XXVII)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8 日第 3008(XXVII)号决议、1973 年 12

月 18 日第 3194(XXVIII)号决议、1974 年 12 月 18 日第 3353(XXIX)号和第 3358 

B(XXIX)号决议、1976 年 12 月 17 日第 31/141 B 号决议、1977 年 12 月 21 日第

32/200 号决议和第 32/450 B 号决定、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19 号决议、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433 号决定、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35/214 号决议、1981 年

12 月 18 日第 36/459 号决定、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26 号决议、1982 年 12

月 21 日第 37/235 C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3 日第 39/69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8 日第 39/236 号和第 39/245 号决议、1985 年 12 月 18 日第 40/469 号决定、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1/207 号和第 41/209 号决议、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1 号

和第 42/225 号决议、1988 年 12 月 21 日第 43/226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19 日

第 44/185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21 日第 44/198 号决议、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1 号和第 45/251 号决议、1991 年 5 月 3 日第 45/259 号决议、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91 号决议、1993 年 3 月 12 日第 47/216 号决议、1993 年 4 月 30 日

第 47/226 号决议、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4 号和第 48/225 号决议、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22 号和第 49/223 号决议、1995 年 4 月 6 日第 49/241 号决议、

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6 号决议、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16 号决议、1998

年 2 月 4 日第 52/225 号决议、1998 年 9 月 8 日第 52/252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38 号决议和第 54/460 号决定、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23 号决议、

2001 年 6 月 14 日第 55/258 号决议、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4 号决议、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5 号决议、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10 号决议、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5 号决议和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8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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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范围和宗旨 

 本工作人员条例载列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基本服务条件及基本权利、职

责和义务,是秘书处工作人员任用和行政管理的人事政策通则。为本条例的目的，

“联合国秘书处”和“工作人员”等词指在《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含义范围

内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其雇用和合同关系由任用书确定，但须符合大会依照

《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所颁布的条例。秘书长是行政首长,应制订和执行

其认为必要而与通则相符的工作人员细则。 

第一条 

职责、义务和特权 

条例 1.1 

工作人员的身份 

 (a) 工作人员是国际公务员,其职责并非国家性质,而纯属国际性质； 

 (b) 工作人员应在秘书长或经秘书长授权的代表见证下，作书面声明如下： 

 “我郑重声明并承诺：本着忠诚谨慎，正心诚意执行联合国国际公务员

的职务；律己从公,只为联合国的利益着想；在执行职务时,决不寻求或接受

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任何来源的指示。 

 “我同时郑重声明并承诺履行《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规定我

承担的各项义务。” 

 (c) 秘书长应确保《宪章》和《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及大会有关

决议和决定规定的工作人员的权利和职务得到尊重； 

 (d) 秘书长应努力确保，决定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应以求达到效率、才干及

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 

 (e) 《工作人员条例》对各职等所有工作人员适用，包括独立供资机关的工

作人员和按照工作人员细则 100 号编、200 号编和 300 号编任命的工作人员； 

 (f) 联合国依据《宪章》第一百零五条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是为本组织的

利益而授予工作人员。享受此项豁免和特权的工作人员不得借此而不遵守所处国

家的法律和警察条例，也不得借此不履行私人义务。在特权和豁免的适用发生问

题时,工作人员应立即报告秘书长,只有秘书长可以决定是否存在此种特权和豁

免，以及是否应该根据有关文书放弃此项特权和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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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1.2 

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核心价值 

 (a) 工作人员应坚持和遵守《宪章》规定的各项原则，包括对基本人权，人

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因此，工作人员应尊重各种文化，不

应歧视任何个人或群体或以其他方式滥用赋予他们的权力和职权； 

 (b) 工作人员应坚持效率、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忠诚的概念包括但不限

于在其工作和身份涉及的所有方面做到正直、公正、公平、诚实和真诚； 

一般权利和义务 

 (c) 工作人员应服从秘书长的命令,接受秘书长的指派担任联合国的任何工

作或职位。秘书长在行使此一职权时，应谋求确保酌情为履行职责的工作人员作

出一切必要的安全和保障安排； 

 (d)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任何其他

来源的指示； 

 (e) 工作人员接受任命,即保证律己从公,只为联合国的利益着想。忠于《宪

章》所规定的联合国各项目标、原则和宗旨，是所有工作人员由于其国际公务员

身份而有的基本义务； 

 (f) 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和信仰包括其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受侵犯，但应确保

这些观点和信仰不影响其公务和联合国的利益。秘书处工作人员应随时谨言慎行,

以符合其国际公务员的身份，不得从事与正当履行联合国职责不相容的任何活

动。凡是有碍工作人员身份或有损这种身份所要求的忠诚、独立和公正的行动,

尤其是公开言论,都应避免； 

 (g) 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或因职位关系获得的消息谋取金钱或其他私利，

或任何第三方的私利，包括家人、朋友及受其偏爱者。工作人员也不得出于个人

理由利用职权损害未受其偏爱者的地位； 

 (h) 工作人员可行使投票权,但不得从事任何不符合或可能有损其国际公务

员身份所要求的独立及公正的政治活动； 

 (i) 工作人员对于一切公务,都应极端慎重处理。工作人员因职位关系而获

悉的或理应知道的尚未公布的消息,除在正常职务过程中适当外或经秘书长授权

外,不得告知任何政府、实体、个人或任何其他方面。这些义务不因脱离秘书处

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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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馈赠或报酬 

 (j) 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给予的荣誉、勋章、优惠、馈赠或报酬； 

 (k) 如拒绝政府意外给予的荣誉、勋章、优惠、馈赠或报酬会使本组织尴尬，

工作人员可以本组织名义接受之，然后报告并上交秘书长。秘书长可代联合国保

存或作出安排为本组织的利益或慈善目的加以处置； 

 (l) 非先经秘书长核准,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非政府来源给予的荣誉、勋

章、优惠、馈赠或报酬； 

利益冲突 

 (m) 任何工作人员或其积极参与管理或拥有经济利益的营利、商业或其他企

业，如果因该工作人员在联合国任职而得益于上述关系，则该工作人员不得积极

参与该营利、商业或其他企业的管理或在其中拥有经济利益； 

 (n) 助理秘书长及以上职等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接受任命时和按秘书长规

定的间隔提交本人及其受扶养子女的财产公布报表，包括获悉该任命之后或任职

期间，从该工作人员或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任何其他来源向配偶和受扶养子女转

移较大数额资产和财产的情况，出具证书证明与配偶和受扶养子女的经济活动不

存在利益冲突，并应秘书长特别要求，协助秘书长核查上述证书。财产公布报表

将予保密，只有按秘书长的规定，在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m)进行裁定时方可使

用； 

外部职业和活动 

 (o) 未经秘书长核准，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任何有偿与否的外部职业或就业； 

 (p) 秘书长可核准工作人员从事任何有偿与否的外部职业或就业，条件是： 

 ㈠ 外部职业或就业与工作人员的公务或国际公务员的身份不发生冲突； 

 ㈡ 外部职业或就业不违背联合国的利益； 

 ㈢ 工作地点或职业或就业所在地的当地法律准许此种外部职业或就业； 

财产和资产的使用 

 (q) 工作人员只能为公务目的使用本组织的财产和资产，使用这种财产和资

产时应合理审慎； 

 (r) 如受权调查可能发生的误用经费、浪费或滥用的工作人员和本组织其他

官员要求提供资料，工作人员必须给予充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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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1.3 

工作人员的业绩 

 (a) 工作人员须向秘书长负责适当履行职务。工作人员履行职务必须坚持效

率、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其业绩将定期受到评估，以确保达到规定的业绩标

准； 

 (b) 工作人员的全部时间都由秘书长支配，而秘书长应规定每周正常工作时

间和各工作地点的例假。秘书长可依工作需要规定例外，如有要求, 工作人员须

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第二条 

职位和工作人员叙级 

条例 2.1  

 秘书长应遵照大会所定原则,按照所需承担职务和责任的性质,制订职位和

工作人员叙级的适当规定。 

第三条 

薪金和有关津贴 

条例 3.1  

 工作人员的薪金应由秘书长依照本条例附件一的规定确定。 

条例 3.2  

 (a) 秘书长应制定条款和条件,规定凡在经认定的本国境外居住和任职的工

作人员的受扶养子女在某一学校、大学或类似的教育机构全时求学,而秘书长认

为此种教育有助于该子女重新吸收该工作人员经认定的本国文化时,可以领取教

育补助金。按子女付给这种补助金直到完成中学以后的四年教育,或获得第一个

正式学位为止,两者之中以较早的日期为准。每一子女每一学年应领补助金的数

额应为可受理的实际支付的教育费用的 75％,但不得超过大会核定的最高补助金

限额。子女还可以领取每一学年从肄业学校到工作人员工作地点来回一次的旅

费；但如工作人员在指定的工作地点服务,而当地没有任何学校以工作人员希望

其子女学习的语言或文化传统教学,则在工作人员无权度回籍假的一年,可以领

取这种旅费两次。这种旅行的路线应由秘书长核准,旅费不得超过本国与工作地

点之间的旅费； 

 (b) 秘书长还应制定条款和条件,规定凡子女在指定的工作地点的小学和中

学就读,可以另外领取 100％的膳宿费用,但不得超过大会核定的每年最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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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长并应制定条款和条件,规定凡在当地语文与其本国语文不同的国

家任职的工作人员,如有受扶养子女在当地学校就读,因授课所用语文与其本国

语文不同,而必须另缴学费学习本国语文时,可以领取教育补助金； 

 (d) 秘书长也应制定条款和条件,规定工作人员如有子女因身体上或心智上

的伤残,不能在普通的教育机构求学,因此需要接受特别的教育或训练,使其能充

分适应社会生活,或虽在普通的教育机构求学,但需要接受特别的教育或训练以

协助其克服残疾,可领取教育补助金。伤残子女每人每年领取这种补助金的数额,

应等于实际支付的教育费用的 100％,但不得超过大会核定的最高限额； 

 (e) 秘书长可以根据个别情况,决定教育补助金是否适用于养子养女或继子

继女。 

条例 3.3 

 (a) 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其他根据薪金计算的酬金，除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

外，应依照下列税率和条件缴纳薪金税,但秘书长可以酌情准许依照地方薪金率

任用的工作人员所领的薪金和酬金免缴薪金税； 

(b)㈠ 按本条例附件一第 1 段和第 3 段规定的薪金率支薪的工作人员,其

薪金税按照下列税率计算: 

 薪金税 

应征税的薪酬总额 

(以美元计) 
为应计养恤金薪酬和养恤金目的 

而使用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税率(百分数) 
每年 20 000 及以下……………………………… 11 

每年 20 001 至 40 000…………………………… 18 

每年 40 001 至 60 000…………………………… 25 

每年 60 001 及以上……………………………… 30 

 对基薪毛额适用的工作人员薪金税 

 （2000 年 3 月 1 日生效） 

 A. 有扶养人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税率 

应征税的薪资 

（以美元计） 
有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 

工作人员薪金税率(百分数) 

每年最初 30 000………………………………… 18 

每年其次 30 000………………………………… 28 

每年其次 30 000………………………………… 34 

其余应征税薪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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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无受扶养人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税 

 无受扶养配偶或子女的工作人员的薪金税额相当于不同职等和级数的薪金

毛额与相应的单身薪金净额之间的差额。 

㈡ 按本条例附件一第 6 段规定的薪金率支薪的工作人员,其薪金税按照下

列税率计算: 

应征税的薪酬总额(以美元计) 薪金税(百分数) 

每年20 000及以下………………………………… 19 

每年20 001至40 000……………………………… 23 

每年40 001至60 000……………………………… 26 

每年60 001及以上………………………………… 31 

㈢ 秘书长应决定上文第㈠项和第㈡项所载的两个薪金税率表中哪一个适

用于按本条例附件一第 5 段规定的薪金率支薪的各类人员； 

㈣ 薪金表按美元以外货币确定的工作人员,适用这项薪金税的有关数额,

应按此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核准时与上述美元数额等值的当地货币计算； 

 (c) 工作人员受联合国雇用期间如不满一历年,或所领薪酬的年薪率在年内

有变更时,该工作人员的薪金税税率应按每次所领这种薪酬的年薪率分别计算； 

 (d) 按照本条条例以上各项规定计算的薪金税,应由联合国于每次发薪时扣

缴。依此所扣的薪金税,不得因在历年内停止雇用而退还； 

 (e)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如未经大会明确决议另作处理,应拨入大会第

973A(X)号决议所设的衡平征税基金； 

 (f) 如工作人员领取联合国所发的薪金和酬金,既须依照本计划缴纳工作人

员薪金税,又须缴纳本国所得税时,准许秘书长退还该工作人员所缴纳的薪金税,

但: 

㈠ 退还数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按其联合国收入已缴或应缴的所得税税额； 

㈡ 所得税税额超过工作人员薪金税税额时,秘书长可以将超过的数额退还

工作人员； 

㈢ 依照本条条例规定付给的款项,应由衡平征税基金支付； 

㈣ 扶养补助金和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不须缴纳工作人员薪金税,但可能必

须缴本国所得税,准许按照上列三项规定的条件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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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3.4 

 (a) 按本条例附件一第1段和第3段规定的薪金率支薪的工作人员可依照大

会核定的下列比率领取一名受扶养子女、一名伤残子女和一名二级受扶养人的扶

养津贴: 

㈠ 该工作人员应领取受扶养子女每人的津贴, 但工作人员如无受扶养配

偶,则第一个受扶养子女不得领取此项津贴,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应享有

条例 3.3(b)款第㈠项规定的有受扶养人薪金税率； 

㈡ 工作人员应可领取伤残子女每人特别津贴。但是,如果该工作人员无受

扶养配偶而且享有条例 3.3(b)款第㈠项规定的关于伤残子女的有受扶养人

工作人员薪金税税率,则津贴数额应与上文第㈠项内的受扶养子女的津贴数

额相同； 

㈢ 如无受扶养配偶,则受扶养的父母、兄弟或姐妹之一每年可领取一笔二

级受扶养人津贴； 

 (b) 如夫妻两人都是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可按上文(a)款第㈠项和第二项申

请受扶养子女的津贴,另一人如具备其他条件,只可以按上文(a)款第㈢项申请津

贴； 

 (c) 为了避免补助金的重复并为了在根据适用的法律在政府津贴名义下领

取扶养补助金的工作人员与不领取此种扶养补助金的工作人员之间实现待遇平

等起见,秘书长应规定条件限定根据上文(a)款第㈠项领取子女扶养津贴应仅以

工作人员或其配偶根据适用的法律领取的扶养补助金少于此种扶养津贴的数额

为限； 

 (d) 由秘书长按本条例附件一第 5 段或第 6 段制定薪金率的工作人员,可以

领取扶养津贴,其数额和条件由秘书长适当斟酌办事处地点的情形后确定； 

 (e) 扶养津贴应以书面申请,并应附缴秘书长认为满意的证据。扶养津贴应

每年申请一次。 

  第四条 

任用和升级 

  条例 4.1 

 《宪章》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任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权力归秘书长所有。任

用工作人员时,包括任用政府借调的工作人员,应由秘书长或官员一人以秘书长

名义签发本《条例》附件二规定的任用书,送交工作人员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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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4.2 

 工作人员的任用、调动或升级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的最高标准为首要

考虑。征聘工作人员时,应适当注意地域上尽可能普及的重要性。 

  条例 4.3 

 按照《宪章》的原则,选拔工作人员时,应不因种族、性别或宗教而有区别。

只要可行,即应以竞争的方式进行选拔。 

  条例 4.4 

 在不违反《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规定也不妨碍罗致各级新人才的情况

下,填补空缺时,应充分考虑到已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所具有的必要资历和经验。

对于已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各专门机构,也应以互惠方式适用此种考虑。对于必

须按照《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的规定任用工作人员填补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

的空缺,秘书长可以限定只有经秘书长界定的内部候选人才有资格申请,在此种

情况下,如无内部候选人符合《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及该职位的要

求,则应准许其他候选人按照秘书长所订条件提出申请。 

  条例 4.5 

 (a) 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期通常应为五年,期满可以延长或续聘。其

他工作人员应在秘书长所定与本《条例》相符的条件下,准予长期任用或暂时任

用； 

 (b) 秘书长应规定哪些工作人员具有长期任用的资格。准予或核定长期任用

以前的试用期,通常不应超过两年,但秘书长可视个别情况,将试用期延长,最多

以延长一年为限。 

  条例 4.6 

 秘书长应规定适当的健康标准,工作人员必须符合标准，才能任用。 

 

  第五条 

年假和特别假 

  条例 5.1 

 工作人员应准有适当的年假。 

  条例 5.2 

 遇有特殊情况,秘书长可核准特别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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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5.3 

 合格的工作人员应准予每两年度回籍假一次。但如指定的工作地点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极为困难,则应准许合格工作人员每十二个月度回籍假一次。如果工作

人员的正式工作地点在本国,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通常居住本国,则无资格度回

籍假。 

  第六条 

社会保障 

  条例 6.1 

 应规定办法,使工作人员可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参加

该项基金。 

  条例 6.2 

 秘书长应为工作人员制订一套社会保障办法,包括保健、病假和产假,以及工

作人员因执行联合国公务而患病、发生意外事故或死亡时的合理赔偿的规定。 

  第七条 

旅费和搬运费 

  条例 7.1 

 联合国应酌情发给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和受扶养子女的旅费,但必须符合秘书

长制订的条件和定义。 

  条例 7.2 

 联合国应发给工作人员搬运费,但必须符合秘书长制订的条件和定义。 

  第八条 

工作人员关系 

  条例 8.1 

 (a) 秘书长应与工作人员建立并维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以保证工作人员有

效参与确定、审查和解决工作人员福利方面的问题,包括工作条件、一般生活条

件和其他人事政策； 

 (b) 应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此种机构有权向秘书长提出建议,以求达到

上文(a)款所述的目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组成,应采用选举方式,并使全体工

作人员有公平的代表权。此种选举,应按照个别工作人员代表机构自行拟订并经

秘书长同意的选举规章,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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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作废)。 

  条例 8.2 

 秘书长应在地方一级和整个秘书处分别设立工作人员与管理当局的联合机

构,负责按照条例 8.1 的规定,就人事政策和工作人员一般福利问题,向秘书长提

供意见。 

  第九条 

离职 

  条例 9.1 

 (a) 如因业务需要必须撤销职位或裁减工作人员,如工作人员不称职,或因

健康关系不能继续工作,秘书长可解雇长期任用并已试用期满的工作人员； 

 下述情况下,秘书长经说明理由也可解雇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 

㈠ 如工作人员的行为表明其本人不符合《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所要

求的关于忠诚的最高标准； 

㈡ 如发现工作人员在任用之前,有某种事实涉及其是否适合任用,而且如

在任用时已知道此项事实,本应按照《宪章》所订标准不予任用； 

 非经秘书长专门为此设立的特别咨询委员会审查情况并提出报告,不得根据

第㈠和第㈡项规定解雇工作人员； 

 最后,如有利于本组织的良好行政,而且符合《宪章》的标准,秘书长也可解

雇长期任用的工作人员,但以有关工作人员对此项措施未表示不服为限； 

 (b) 秘书长可依上文(a)款所举任一理由或任用书所规定的其他理由,将定

期任用的工作人员于任期尚未届满时解雇； 

 (c) 秘书长如认为符合联合国的利益,可随时解雇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包括

在长期任用前试用期间的工作人员。 

  条例 9.2 

 工作人员可向秘书长递交任用条款中规定的通知,辞去秘书处的职务。 

  条例 9.3 

 (a) 秘书长解雇工作人员,应按照《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的

规定,向工作人员致送通知并发给补偿金。此项解雇补偿金应由秘书长按照本《条

例》附件三所定数额和条件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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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于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9.1(a)款最后一段规定解雇的工作人员,如情况

确有必要,并经秘书长认为正当时,可增加解雇补偿金,但不得超过按照《工作人

员条例》原应发给的数额再加 50％。 

  条例 9.4 

 秘书长应在本《条例》附件四所定最高限额之内,并按照该附件所定条件,制

订发给离职回国补助金办法。 

  条例 9.5 

 工作人员年龄超过六十岁时；不应留用；如果在 1990 年 1 月 1 日或该日之

后任用,则不应超过六十二岁。但如情形特殊,秘书长为了联合国的利益,可延长

此项年龄限制。 

  第十条 

纪律措施 

  条例 10.1 

 秘书长可设立有工作人员参加的行政机构,就纪律案件向秘书长提供意见。 

  条例 10.2 

 秘书长可对行为失当的工作人员采取纪律措施。 

 秘书长可将行为失检情节严重的工作人员立即开除。 

  第十一条 

申诉 

  条例 11.1 

 秘书长应设立有工作人员代表参加的行政机构,在工作人员不服行政决定,

以不遵行包括一切有关条例和细则在内的任用条件为理由而提出申诉时,向秘书

长提供意见。 

  条例 11.2 

 联合国行政法庭应根据其规约所定条件,审理工作人员以不遵行包括一切有

关条例和细则在内的任用条件为理由而提出的申请并作出判决。 

  第十二条 

一般规定 

  条例 12.1 

 本《条例》可由大会增补或修订,但不得损害工作人员的既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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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 12.2 

 秘书长为实施本《条例》而可能制订的细则和修正案文,在符合以下条例 12.3

和 12.4 的规定以前,均属临时性质。 

  条例 12.3 

 秘书长应将暂行工作人员细则及修正案文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大会如认为

暂行细则及(或)修正案文不符合条例的意向和目的,可指示撤销或修改该细则及

(或)修正案文。 

  条例 12.4 

 秘书长报告的暂行细则及修正案文,在顾及大会可能作出的指示修改和(或)

删除指示后,应于向大会提出报告之后翌年 1 月 1 日起完全生效。 

  条例 12.5 

 工作人员细则在暂行期间不得产生条例 12.1 所称的既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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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薪金表和有关规定 

 

 1. 秘书长应依照大会确定的数额,制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薪金及联合国

主任及主任以上职类官员的薪金,但必须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3.3 规定的工作人员

薪金税计划扣除薪金税,并按当地适用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加以调整。如在其

他方面符合条件,还应领取工作人员通常领取的各项津贴。 

 2. 授权秘书长根据适当的理由和(或)报告,支付额外款项给联合国主任及主任

以上职类官员,以补偿其执行秘书长指派职务时为联合国的利益而合理支出的特

别费用。在类似情况下,可支付类似的额外款项给总部以外各办事处的首长。此

种款项的最高限额,由大会在方案预算中确定。 

 3. 除本附件第 5 段所规定者外,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和工作

地点差价调整数额表应见本附件。 

 4. 工作人员考绩合格者,应在本附件第 3 段所列各职等内每年例常加薪一次。

但协理干事职等第十一级、二等干事职等第十三级、一等干事职等第十二级、高

等干事职等第十级和特等干事职等第四级以上,必须在前一级任满两年才加薪一

次。授权秘书长对应受地域分配原则限制并经证实对联合国第二种正式语文具有

充分知识的工作人员,将其例常加薪间隔时限分别缩短为十个月和二十个月。 

 5. 秘书长应制定专为短期特派任务、会议或其他短期工作雇用的人员、顾问、

外勤事务人员和技术援助专家所应支领的薪额。 

 6. 秘书长应制定一般事务人员和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的薪金表,制定时通常应

以联合国有关办事处所在地点当时通行的最优待遇为准,但秘书长可斟酌情况,

订立从外地征聘的一般事务工作人员领取侨居津贴的细则和薪金限额。此种工作

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的薪金毛额应依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a)款规定的方法确定,并列在适用于此类工作人员的薪金表中。 

 7. 秘书长应制定细则,规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通过适当测验,并表

现继续具有精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正式语文能力时,可领取语文津贴。 

 8. 为保持各地办事处生活水平相等,秘书长可用不计养恤金的工作地点差价调

整数,调整本附件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基本薪金,此项差价调整数应根据有关办

事处的当地生活费用、生活水平以及有关因素和纽约相比而制定,无须扣除工作

人员薪金税。 

9. 未经批准的缺勤期间,工作人员不得支领薪金,除非此种缺勤是由于自己无

法控制的原因,或经适当证明由于医疗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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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任用书 
 

  (a) 任用书应写明: 

㈠ 此项任用必须遵守《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中适用于该类

任用的规定,以及上述条例和细则可能不时正式作出的修改； 

㈡ 任用的性质； 

㈢ 规定工作人员到职日期； 

㈣ 任期、解雇时的必要通知,如必须试用,则写明试用期限； 

㈤ 职类、职等、起薪数额,如可例常加薪,应列明加薪表和可达最高薪额； 

㈥ 可能适用的其他特殊条件。 

  (b) 《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一份应连同任用书一并送交工作

人员。工作人员在接受任用时,应声明已经知道并且愿意接受《工作人员条例》

和《工作人员细则》中规定的各项条件； 

  (c) 从政府机构借调的工作人员的任用书,经该工作人员和秘书长本人或其

代表签字后,连同会员国和该工作人员同意借调规定和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应

作为任用书中所称从政府机构借调到本组织一事的存在和效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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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解雇补偿金 

   对解雇的工作人员,应按照下列规定发给补偿金: 

   (a) 除下文(b)款、(c)款和(e)款及条例 9.3(b)款另有规定外,应按下表

发给解雇补偿金： 

 

 在适用情况下,按薪金毛额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款额,发给下列月数的补偿金 

工作已满年数 长期任用

非定期的

暂时任用

六个月以上的 

定期暂时任用 

不满一年 不适用 无) 按任期未满部分每 

 1…………………… 不适用 1) 月一周计算, 但最 

 2…………………… 3 1) 少发给六周的补偿 

 3…………………… 3 2) 金, 最多发给三个 

 4…………………… 4 3) 月的补偿金 

 5…………………… 5 4)  

 6…………………… 6 5 3 

 7…………………… 7 6 5 

 8…………………… 8 7 7 

 9…………………… 9 9 9 

10…………………… 9.5 9.5 9.5 

11…………………… 10 10 10 

12…………………… 10.5 10.5 10.5 

13…………………… 11 11 11 

14…………………… 11.5 11.5 11.5 

15年或15年以上…… 12 12 12 

 (b) 工作人员因健康理由被解雇时,应领取的补偿金与本附件(a)款规定的

补偿金数额相等,但必须扣除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领取的

与补偿金额相应月数的残废津贴的数额； 

 (c) 因不称职而解雇的工作人员或因行为失检而被免职处分的工作人员,除

被立即开除者外,可由秘书长斟酌发给解雇补偿金,其数额不得超过本附件(a)款

规定的补偿金的半数； 

 (d) 对下列工作人员,不发给解雇补偿金: 

 辞职者,但已接到解雇通知并经双方议定解雇日期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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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定期的暂时任用而在任职第一年内被解雇者； 

 定期的暂时任用,其任期于任用书上规定的任满日期届满者； 

 立即开除者； 

 弃职者； 

 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规定退休者。 

  (e) 专为会议或其他短期工作雇用,或受雇专为特派任务工作,担任顾问或

专家的工作人员,以及总部以外常设办事处就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如任用书内规

定可领解雇补偿金,应按照该项规定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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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离职回国补助金 
 

  在原则上,凡本组织有义务遣送回国的工作人员,如在离职时因担任联合国

职务而居住其国籍国境外,均可领取回国补助金,但被立即开除的工作人员不得

领取补助金。合格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境外重新定居,才有资格领取

回国补助金。关于领取资格的详细条件和定义以及重新定居的必要证据,应由秘

书长确定。 

  工作人员离职时无配偶或受扶养子女 

在本国境外连续 

工作年数 

工作人员离职时有配偶

或受扶养子女

专业人员及

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 

职类 

 在适用情况下,按薪金毛额,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 

发给下列周数的补助金 

 1 …………………. 4 3 2 

 2 …………………. 8 5 4 

 3 …………………. 10 6 5 

 4 …………………. 12 7 6 

 5 …………………. 14 8 7 

 6 …………………. 16 9 8 

 7 …………………. 18 10 9 

 8 …………………. 20 11 10 

 9 …………………. 22 13 11 

10 …………………. 24 14 12 

11 …………………. 26 15 13 

12年或12年以上…. 28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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